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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区域介绍

新邵县隶属于湖南省邵阳市，位于湖南省中部，东北靠涟

源市，东南邻邵东县，南邻邵阳市区和新邵县，西毗隆回县，

北连新化县、冷水江市。新邵资源丰富，生态优美。境内黄金、

钨储量居湖南省第一，锑储量居湖南省第二，是全国“黄金万

两县”和全省“有色金属之乡”。新邵钟灵毓秀，人文浓厚，

毛主席的老师张干，当代著名作家谢冰莹等均出生于此。新邵

产业兴旺，充满活力，新邵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全

省生猪调出大县”。新邵县辖 2乡 13镇，区域面积 1763.00平

方公里。

新邵县 2022-2024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 176.83 186.32 194.78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0,941.00 22,340.00 23,815.0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08 13.21 11.61

政府性基金收入 9.56 3.28 9.98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9.44 3.24 9.75

政府性基金支出 10.96 9.08 19.31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支出 8.47 2.74 8.75

注：以上数据摘自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项目基本信息

2025 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拟收储土地面积

34,838.00平方米，详细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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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地块

名称

地块

位置
项目概况 总投资 债券需求 实施机构

2025年
新邵县

第三批

土储债

项目 001
号

新邵县

2019年第

12批次建

设用地项

目

新邵县酿

溪镇土桥

社区

经湖南万源土地房地

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2025年 4月 1日评估，

该地块总地价 8,392.47
万元；项目拟于 2025
年收储。该项目收储

34838㎡，可出让面积

总计为 34838㎡。

7,750.00 7,200.00
新邵县土

地收购储

备中心

2025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已经通过湖南泓锐

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符合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精神，核心是减少市场存量土

地规模、改善土地供求关系、增强地方政府和企业资金流动性、

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利用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土地，

盘活存量，能够起到三方面作用：一是减少市场存量房地产用

地规模，更好发挥土地储备“蓄水池”和投放调解的功能，稳定

市场预期；二是增加资金流动性，有利于房企集中资金用于保

交房；三是收储后形成“净地”“优地”，既有利于补齐公共服务设

施短板改善环境，满足居住需要，也可以腾出空间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促进有效投资。

（二）社会效益分析

上述项目的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适度的关

联，社会适应性强，对所涉及的各项主要社会因素有着积极的

正面影响。本项目实施后，将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并优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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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美化城市环境，有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

（三）项目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1、项目所属领域

本项目资金投向领域为土地储备，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资

金投向领域类型。

2、项目立项批复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新邵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新邵县 2025年度

国有建设用地储备计划的批复》（新政函〔2025〕16号）、新

邵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收储 2025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所属地块的批复》（新政函〔2025〕28号）。

3、前期工作开展情况

本项目已根据需要向社会发布收回收购土地的征集公告，

平等且充分地收集了意愿。重点围绕地块条件、地块区位、权

属信息、规划用途、供应方式、收储成本、出让收益、企业意

愿、市场前景、经济社会效益等因素开展了论证分析工作。对

部分已动工的存量闲置地块应分析了是否具备分宗纳入储备债

券地块的条件。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风险评估等流

程，履行了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程序，项目投资合规。

（四）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分析

已对项目的投资及使用计划进行资金需求评审，各年度资

金需求合理且与项目建设期及各年度建设任务相匹配，项目本

年度专项债券资金需求 7,200.00万元在合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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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事前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财政部关

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1〕61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和《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湘办发〔2019〕10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

省政府债务项目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

1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

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号）等文件精神和绩效评价

相关工作要求，该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合理；

项目资金来源合理可行；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债

券资金需求合理，用途合规；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

点分析到位，绩效评估审核认定结果为“优”。

（六）项目存续期

本项目设计最低使用年限大于等于 40年，预测项目存续期

限大于专项债券发行期限。

（七）项目绩效目标

本项目在申请专项债券资金需求时，已设定绩效目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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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后，并已报同级财政部门审定。情况如下：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主管部门及其编码 新邵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项目实施单位
新邵县土地收购

储备中心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7,750.00万元

一、专项债券资金：7,200.00万元

二、其他资金：550.00万元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内容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土地收购 2025年 7月 2027年 6月

项目绩效目标 1.完成项目涉及地块的收购；2.完成申请专项债券产生对应本金利息的上缴。

项目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

位
绩效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块数量 个 1

地块面积 平方米 34,838.00

质量指标 收购完成率 （%） 100

时效指标
土地收购完

成时长
月 24

成本指标
项目投资概

算
万元 7,75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促进经济发

展
\

带动相关产

业发展、社

会有效投

资、就业等

社会效益指

标

满足城市发

展的长期需

求

\

增强城市建

设用地的有

效供给，更

好地执行城

市规划

改善人民居

住环境
\ 长期有效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综合影响力 \ 城市形象持

续提升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
（%） 95

风险描述：项目主要收益来源于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若经济发展不及预期，将对项目后续收益产

生影响，形成项目收益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

应对措施：慎评估好项目预期收益，做到合理预估项目收益，尽量减少与预期差异的可能。在项目

收益与预期存在差异，收入无法覆盖本息时提前做好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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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估算

2025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为收购存量土地，

存量土地的收储费用估算应依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4〕242 号)要求，由土地储备机构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估价

机构，对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相较企业土地

成本，就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计划收储面积 34,838.00㎡，市

场评估地价 8,392.47万元，本次收储土地成本为 7,352.56万元。

自本债券发行之日起至还清本金之日止，预计需支付的专债利

息由财政预算解决确保债券存续期的利息支付到位，预测本项

目土地出让前的专债利息为 397.44万元。2025年新邵县第三批

土储债项目 001 号对应的 1 个地块计划收储土地总投资金额

7,750.00 万元，详细情况如下表。本项目投资估算具体如下表

所示：

项目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收储费用 出让前债券利息

2025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7,750.00 7,352.56 397.44

项目分年度投资金额，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投资分年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5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7,750.00 7,352.56 132.48 132.48 1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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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筹措方案

2025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的资金来源主要为

财政资金、发行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总投资 7,750.00 万元，其

中：自有资金 550.00 万元，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7,2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发行 7,200.00万元。

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资金来源 本次申请

发行政府

专项债券

金额

本次申请

发行政府

专项债券

期限
自有资金

计划申请发

行政府专项

债券金额

其他

融资

2025年新邵县第三批

土储债项目 001号
7,750.00 550.00 7,200.00 7,200.00 5

四、预期收益

（一）收入预测依据

2025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收益主要来源于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通过选取与本次预测设计项目周边地块市场土地交易价格

做为标的，以标的的最低价计算本次土地储备项目的地价。2025

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具体可比地块信息具体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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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比地块信息表

对应地块周

边
项目名称 土地坐落

土地面

积(㎡)
土地用

途

出让年

限（年）

成交价

（万元）
受让人 成交日期 容积率

楼面价格

（元/㎡）

最低楼面

价格（元/
㎡）

新邵县 2019
年第 12批次

建设用地项

目

2018-26
号地

酿溪镇长滩

社区
50700.00 商住 70 15988

湖南华之家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月
15日

3.00 1051.15

827.02

2020-12
号地

酿溪镇长滩

社区
31979.80 商住 70 9889

湘西碧达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
8日

3.50 883.50

2023-17
号地

新邵县大坪

经济开发区
76086.00 商住 70 12585

吉安鑫宏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8月
20日

2.00 8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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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收入预测

2025 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项目 1 宗地预测

2029年全部出让，预测收入为 10,084.16万元，具体如下：

项目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地块名称 收入类别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合计

新邵县2019年
第12批次建设

用地项目

土地出让收入 10,084.16 10,084.16

合计 土地出让收入 10,084.16 10,084.16

五、融资平衡方案

（一）项目净收益

债券存续期内，2025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预

期总收入 10,084.16万元，预期总成本 0万元，项目净收益即可

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为 10,084.16万元。

（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2025 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拟发行专项债券

7,200.00万元，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7,200.00 万元。根据 2025

年 6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预测，

预测利率为 1.84%，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性还本，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自有资金统筹安排。

2025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所示：

项目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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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付

息合计

2025年
新邵县

第三批

土储债

项目 001
号

2025年 7,200.00 7,200.00

2026年 7,200.00 7,200.00 132.48 132.48

2027年 7,200.00 7,200.00 132.48 132.48

2028年 7,200.00 7,200.00 132.48 132.48

2029年 7,200.00 7,200.00 132.48 132.48

2030年 7,200.00 7,200.00 132.48 7,332.48

合计 7,200.00 7,200.00 662.40 7,862.40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2025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偿债资金来源为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计用于融资平衡的相关收益为 10,084.16

万元，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8。

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收益覆盖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融资平

衡的相关收益

项目预计

融资本金

项目预计

融资本息

预计用于融资平衡的相关收

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

2025年新邵县

第三批土储债

项目 001号
10,084.16 7,200.00 7,862.40 1.28

2025年新邵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融资平衡情况已经

过湖南和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核通过。

（四）压力测试

考虑到收入、成本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

数的影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压力测试表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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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15 1.28 1.41

成本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28

基于上表，出让收入的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感

因素，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

覆盖倍数为 1.15，能通过压力测试。

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

的风险较小。

（五）现金流模拟分析

本项目于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债券到期一次性还

本。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运营收入、成本情况、偿债资金来

源，对项目申请新增债券资金情况分析，本项目现金流预测见

下表。

项目现金流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一 现金流入 17,834.16 7,352.56 132.48 132.48 132.48 10,084.16

1 资本金流入 550.00 152.56 132.48 132.48 132.48

2 融资资金流入 7,200.00 7,200.00

3 运营期现金流入 10,084.16 10,084.16

二 现金流出 15,214.96 7,352.56 132.48 132.48 132.48 132.48 7,332.48

1 建设期资金流出 7,352.56 7,352.56

2 运营期资金流出

3 融资还本付息 7,862.40 132.48 132.48 132.48 132.48 7,332.48

三 现金净流量 2,619.20 9,951.68 -7,332.48

四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 9,951.68 2,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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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潜在风险评估

项目存在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政策运营的风险、项目收益

的风险、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等因素，通过实施单位采取

合理可控的风险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地规避、减轻相关风险的发

生，经评估项目风险可控。

1、社会稳定风险

风险描述：本次发行的债券为地方政府专项债，受到国家

政策、政府行政管理行为的影响与制约。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

券的拟收储土地有些已获得控制性规划审批，也有些尚未获得

控制性规划审批，因此出让时土地规划性质存在变动风险，进

而可能影响项目的融资与收益平衡。

应对措施：建议在规划过程中考虑经济社会环境中的不确

定因素、重视规划思维与技术方法的融合以提高规划的适应性。

规划时综合平衡国家、群众等各方利益，充分估计不同土地性

质规划的社会成本。

2、项目收益与预期存在差异风险

风险描述：若土地市场供求关系、货币政策等出现不利变

化，可能影响土地出让收益水平。

应对措施：土地储备项目本身具有较高的覆盖倍数，同时

与城市发展规划高度契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项

目可以深入挖掘土地的价值，进行充分的土地策划，包括地块

周边环境调研、地块项目定位、土地上市方案制定以及制定最

合理的开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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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还款保障措施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专项债务应当有偿

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对应的政府

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专项债务利息

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不通过发行专项

债券偿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

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对地方政府

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根据《财

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向省级财政部

门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

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

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

财政部门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

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主管部门责任

本级土地储备项目主管部门是新邵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土地储备管理要求并根据土地储备规

模、成本等因素，审核本地区土地储备资金需求，做好土地储

备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土地储备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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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监督本地区土地储备机构规范使用土

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合理控制土地出让节奏并做好与对应的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衔接，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

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项收入等后续

工作。

（以下无正文）





1

邵阳市武冈市 2025年政府专项债券

2025年武冈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2025年武冈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本次拟发行专项债

券 1,500.00万元，具体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实施机构

2025年武冈市

第三批土储债

项目 001号

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

项债券（十六期）
1,500.00 5年 武冈市土地储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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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情况

武冈市，湖南省辖县级市，邵阳市代管，位于湖南省西南

部雪峰山东麓，南岭北缘，资水上游。地势东、西、南三面环山、

中部低平，由南向北倾斜，最高海拔 1,410米，最低海拔 260米。

资水由西南流向东北，汇纳众多支流斜贯市境。主要矿产有煤铁、

锰、铅、锌、滑石、油页岩等。武冈地处资水上游、雪峰山麓，

是邵阳市西南五县之间的中心地域，素有黔巫要地和湘西南重镇

之称。武冈市东南西北依次与邵阳县、新宁县、城步县、武冈市、

洞口县、隆回县交界。地理坐标为东经 110°25'35"~111°01'58"，

北纬 26°32'42"~27°02'09"。

全市总面积为 1.549平方公里，疆域东西极宽 608公里，南

北极长 54.43公里。武冈名胜古迹有云山森林公园、法相岩、武

冈城墙、文庙大成殿、都梁侯国遗址、凌云塔、化龙寺、四季岩

等。纪念地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旧址、宣风楼、烈士陵园

革命历史纪念馆。武冈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市、茶叶生产基地市、

丰收计划”重点市和省瘦肉型猪、辣椒基地及“铜鹅之乡”。境

内有溪河 150条，总流量 24.72亿 m，流域面积 1.543.07km，占

全市总面积的 90%以上。

武冈市 2022-2024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GDP） 200.38 213.05 240.02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6,029 27,602 29,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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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67 10.5 10.53

政府性基金收入 16.00 20.57 8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11.8 8.81 5.25

政府性基金支出 16.13 16.24 12.15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9.20 7.79 4.75

注：地区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由武冈市统计局提供，其他数据由武冈市财政

局提供。

二、债券情况

本项目拟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额为 1,500.00万元，

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1,500.00万元。发行债券期限 5年。债券偿

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

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期

限
还本付息方式

2025年武冈市第

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2025年湖南省

政府专项债券

（十六期）

1,500.00 5年 每年付息，到期一

次还本

三、项目情况

（一）收储实施单位

武冈市土地储备中心

（二）地块规划用途

本项目地块规划用途如下表所示：

序号 地块名称 现状用途 规划用途

1 同保路以西、美大装元府小区以北 居住用地

商服用地（20%）、城镇住宅

（80%）。用于优化盘活土地

资产，完善配套基础设施，

提升土地价值和城市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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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块名称 现状用途 规划用途

2 新东路以北 零售商业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用于优化盘

活土地资产，完善配套基础

设施，提升土地价值和城市

品质。

（三）合法性审核情况

本项目已经通过湖南南燕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四）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地块名称、涉及地块、地块位置、投资计划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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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电子监管号 四至范围

概况 资金需求（万元）

地块类型
地块面积

（公顷）

建筑容积

率

建筑密

度
绿化率

资金

总需求

其中专

债资金

需求

1
同保路以西、

美大装元府小

区以北

4305812021B01988-1
同保路以西、

美大装元府小

区以北

闲置回购

用地
0.49 不高于 3

不低于 1 ≤28% ≥30% 864.72 800.00

2 新东路以北 4305812021B01850-1 新东路以北
闲置回购

用地
0.39 ≤0.6 ≤30% ≥20% 762.88 700.00

3 合计 0.87 1,627.6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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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金平衡

（一）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共涉及 2宗土地，收储面积为 0.87公顷，出让面积

0.87 公顷。项目收储价格为 1,500.00 万元，项目总投资为

1,627.60万元。

1、同保路以西、美大装元府小区以北地块

武冈市土地储备中心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价格评估机构，对

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同保路以西、美大装元

府小区以北地块原供应价格 5,719.98万元，根据地区规划，本次

仅收购部分地块（占比 29.07%），按比例计算得出原供应价格

为 1,662.86万元，通过比较评估价格（1,384.00万元）、原供应

价格（1,662.86 万元），两者取其低值再下调一定幅度（约

42%），确定本项目收储价格为 800.00万元，考虑土地出让前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息，确定项目总投资为 864.72万元。

（1）原始供应价格

成本分

类
票据

金额（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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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价

款
5,463.12

交易服

务费
35.61

契税 2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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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印

花税
2.73

合计 5,719.98

（2）评估价格

本项目地块评估价格为 1,384.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2、新东路以北地块

武冈市土地储备中心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价格评估机构，对

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新东路以北地块原供应

价格 2,064.13万元，根据地区规划，本次仅收购部分地块（占比

62.73%），按比例计算得出原供应价格为 1,294.88万元，通过比

较评估价格（1,298.00万元）、原供应价格（1,294.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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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取其低值再下调一定幅度（约 46%），确定本项目收储价

格为 700.00万元，考虑土地出让前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息，

确定项目总投资为 762.88万元

（1）原始供应价格

成本分

类
票据

金额（万

元）

出让价

款
1,921.00

交易服

务费
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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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税 125.84

其他印

花税
1.57

合计 2,064.13

（2）评估价格

本项目地块评估价格为 1,298.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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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项目总投资 1,627.60万元，其中财政配套资金 127.60万元，

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1,5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发行政府专

项债券 1,500.00万元。

（三）收入和成本测算

1、项目预期收入测算依据

本项目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项目预期出让收

入暂按预估的市场价格进行计算。

本项目同保路以西、美大装元府小区以北地块规划用途为

商住用地（其中商业 20%、住宅 80%），新东路以北地块规划

用途为零售商业用地，根据武冈市土地储备项目周边商住用地土

地及零售商业用地挂牌交易信息，选取了近三年来年距离项目区

域内较近的 3个成交案例的出让单价作为预测参考依据，其中商

住用地成交案例的出让单价分别为 181.48万元/亩、142.79万元/

亩、165.18万元/亩；零售商业用地成交案例的出让单价分别为

355.62万元/亩、237.01万元/亩、260.24万元/亩，结合本项目实

际情况，出于谨慎性考虑，本项目同保路以西、美大装元府小区

以北地块出让价格暂定为 140万元/亩，新东路以北地块出让价

格暂定为 230万元/亩。相关可比地块如下：

（1）商住用地成交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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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位置

成交

单价

（万

元/
亩）

成交资料 成交日期

武冈

市新

东路

以南

方家

岭路

以东

181.48 2025年 4
月 6日

武冈

市车

站路

以北

方家

岭路

以西

142.79 2025年 4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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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位置

成交

单价

（万

元/
亩）

成交资料 成交日期

春光

北路

以

西、

皇冠

世纪

城以

北

165.18 2023年 4
月 7日

（2）零售商业用地成交案例

地块

位置

成交

单价

（万

元/
亩）

成交资料 成交日期

武冈

市法

相岩

办事

处玉

龙路

（原

石灰

市

场）

355.62 2023年 6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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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位置

成交

单价

（万

元/
亩）

成交资料 成交日期

武强

北路

农产

品批

发市

场

237.01 2023年 6
月 28日

竹城

公路

以

东、

乐洋

西路

以北

260.24
2022年
11月 27

日

2、项目成本测算依据

项目的主要成本为土地销售业务费用及土地计提基金等，

根据武冈市土储项目申报要求，土地计提基金包括国有土地收益

基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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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专项资金等。

（1）土地销售业务费用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68

号）：“从招、拍、挂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入中计

提土地出让业务费。一般按招标拍卖、品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地使

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的 2%比例执行。”本项目土地销售业

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2%计取。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政部门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

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按 5%的比例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

金。”本项目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总成交价款的 5%计取。

（3）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

《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土地出让收入

中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不得低于土地出让总价款的

5%。”本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总价款的 5%计取。

（4）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

〔2011〕1号）：“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10％用于农田水利建

设。”《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综〔2011〕62号）文件规定：“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

径，严格按照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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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

的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

同情况，按各市、县不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确定。

本办法所称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征收标准是指地方人民政府出让

土地取得的土地出让纯收益的平均值。”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土地

出让纯收益的 35%计取。根据近三年当地财政部门编制的土地

出让收支决算，本项目暂不考虑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不计提上

述专项资金和基金。

（5）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

金

《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湘

人社规〔2023〕1号）：“征地拆迁补偿实施部门在划拔征地补

偿费时，应提前提取 10%的征地补偿费用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

障，并在征地公告之日起的 3个月内划拨至同级被征地农民社会

保障财政专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征地拆迁补

偿调节专项资金制度的通知》（湘政办发〔2005〕24号）：征

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包括

土地出让金、土地收益金、土地租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

用费、土地闲置费等）。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从土地有偿

使用收入中筹集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比例，但土地出让

金部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金平均收益的 5%（平均纯收益标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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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部分不得

低于新增费收入的 10%。

本项目属于回购闲置土地，不涉及征地拆迁，不计提此项

资金。

3、项目净收入预测

根据上述收入预测依据，本项目同保路以西、美大装元府

小区以北地块拟在 2029年按市场价格进行出让，新东路以北地

块拟在 2030年按市场价格进行出让，项目收入在运营期内逐步

实现，债券存续期内净收入为 2,073.13万元，具体收入预测情况

如下表所示。

项目预期净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合计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年 2030年

1 土地出让净收入 2,073.13 0.00 0.00 0.00 0.00 900.63 1,172.50

2 预计土地出让收

入（万元）
2,355.83 0.00 0.00 0.00 0.00 1,023.44 1,332.39

2.1
同保路以西、美

大装元府小区以

北地块

1,023.44 0.00 0.00 0.00 0.00 1,023.44 0.00

出让面积（亩） 0.00 0.00 0.00 0.00 7.31 0.00
出让单价（万元

/亩）
0.00 0.00 0.00 0.00 140.00 0.00

2.2 新东路以北地块 1,332.39 0.00 0.00 0.00 0.00 0.00 1,332.39
出让面积（亩） 0.00 0.00 0.00 0.00 0.00 5.79
出让单价（万元

/亩）
0.00 0.00 0.00 0.00 0.00 230.00

3 计提土地收益基

金等
282.70 0.00 0.00 0.00 0.00 122.81 159.89

3.1 土地销售业务费 47.12 0.00 0.00 0.00 0.00 20.47 26.65



18

用（按土地出让

收入的 2%）

3.2
国有土地收益基

金（按土地出让

收入的 5%）

117.79 0.00 0.00 0.00 0.00 51.17 66.62

3.3

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资金（按土

地出让收入的

5%）

117.79 0.00 0.00 0.00 0.00 51.17 66.62

（四）项目净收益

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债券存续期内的净收益。债券存续期

内，项目预期净收入估算为 2,073.13万元。本项目净收益即可用

于融资平衡金额估算为 2,073.13万元。

（五）项目还本付息情况

本项目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额为 1,500.00万元，本次

拟发行专项债券 1,500.00万元。发行债券期限 5年。根据 2025

年 6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预测，

预测利率为 1.84%，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

还本，土地出让前的债券利息由财政资金支付。本项目还本付息

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余额 本期发行 本期还本 期末余额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2025年 1,500.00 1,500.00

2026年 1,500.00 1,500.00 27.60 27.60

2027年 1,500.00 1,500.00 27.60 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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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年 1,500.00 1,500.00 27.60 27.60

2029年 1,500.00 1,500.00 27.60 27.60

2030年 1,500.00 1,500.00 27.60 1,527.60

合计 1,500.00 138.00 1,638.00

（六）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项目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为土地出让收入，预计用于融资

平衡的相关收益为 2,073.13万元，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

数为 1.27。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融资平

衡的相关收益

项目预计融资

本金

项目总预计融

资本息

预计用于融资平衡的

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

的覆盖倍数

2025年武冈市第三

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2,073.13 1,500.00 1,638.00 1.27

综上所述，预计 2025年武冈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收

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27，项目收益完全可以覆盖融资成本。

同时，2025年武冈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融资平衡情况已

经通过湖南谨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通过。

（七）压力测试

考虑到收入因素变动对项目总融资本息覆盖倍数的影响，

分析结果见下表：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14 1.27 1.39

基于上表，收入和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感

因素，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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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倍数为 1.14，能通过压力测试。

（八）现金流模拟分析

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运营收入、成本情况、偿债资金来

源，对项目申请新增债券资金情况分析，本项目现金流量表预测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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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现金流入 3,700.73 1,502.72 27.60 27.60 27.60 942.71 1,172.50
1.1 资本金 127.60 2.72 27.60 27.60 27.60 42.08
1.2 债券资金流入 1,500.00 1,500.00
1.3 运营净收入 2,073.13 0.00 0.00 0.00 900.63 1,172.50
2 现金流出 3,140.72 1,502.72 27.60 27.60 27.60 27.60 1,527.60
2.1 建设投资 1,502.72 1,502.72
2.2 债券本息 1,638.00 27.60 27.60 27.60 27.60 1,527.60
3 净现金流量 560.01 0.00 0.00 0.00 0.00 915.11 -355.10
4 累计现金流量 0.00 0.00 0.00 0.00 915.11 560.01

根据项目现金流预测表，本项目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大于 0，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风险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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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还款保障措施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专项债务应当有偿

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专项债务利息通过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不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偿

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

目收支平衡。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对地方政府

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根据《财政

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向省级财政部门

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

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

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

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

扣回。

六、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武冈市土地储备中心，负责按照土地储

备管理要求并根据土地储备规模、成本等因素，审核武冈市土地

储备资金需求，做好土地储备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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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做好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监督本地区土地

储备机构规范使用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合理控制土地出让节

奏并做好与对应的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衔接，加强对项目实施情

况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

项收入等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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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武冈市 2025年政府专项债券

2025年武冈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2025年武冈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本次拟发行专项债

券 8,500.00万元，具体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实施机构

2025年武冈市

第三批土储债

项目 002号

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

项债券（十六期）
8,500.00 5年 武冈市土地储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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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情况

武冈市，湖南省辖县级市，邵阳市代管，位于湖南省西南

部雪峰山东麓，南岭北缘，资水上游。地势东、西、南三面环山、

中部低平，由南向北倾斜，最高海拔 1,410米，最低海拔 260米。

资水由西南流向东北，汇纳众多支流斜贯市境。主要矿产有煤铁、

锰、铅、锌、滑石、油页岩等。武冈地处资水上游、雪峰山麓，

是邵阳市西南五县之间的中心地域，素有黔巫要地和湘西南重镇

之称。武冈市东南西北依次与邵阳县、新宁县、城步县、武冈市、

洞口县、隆回县交界。地理坐标为东经 110°25'35"~111°01'58"，

北纬 26°32'42"~27°02'09"。

全市总面积为 1.549平方公里，疆域东西极宽 608公里，南

北极长 54.43公里。武冈名胜古迹有云山森林公园、法相岩、武

冈城墙、文庙大成殿、都梁侯国遗址、凌云塔、化龙寺、四季岩

等。纪念地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旧址、宣风楼、烈士陵园

革命历史纪念馆。武冈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市、茶叶生产基地市、

丰收计划”重点市和省瘦肉型猪、辣椒基地及“铜鹅之乡”。境

内有溪河 150条，总流量 24.72亿 m，流域面积 1.543.07km，占

全市总面积的 90%以上。

武冈市 2022-2024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GDP） 200.38 213.05 240.02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6,029 27,602 29,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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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67 10.5 10.53

政府性基金收入 16.00 20.57 8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11.8 8.81 5.25

政府性基金支出 16.13 16.24 12.15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9.20 7.79 4.75

注：地区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由武冈市统计局提供，其他数据由武冈市财政

局提供。

二、债券情况

本项目拟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额为 8,500.00万元，

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8,500.00万元。发行债券期限 5年。债券偿

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

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期

限
还本付息方式

2025年武冈市第

三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

2025年湖南省

政府专项债券

（十六期）

8,500.00 5年 每年付息，到期一

次还本

三、项目情况

（一）收储实施单位

武冈市土地储备中心

（二）地块规划用途

本项目地块规划用途如下表所示：

序号 地块名称 现状用途 规划用途

1 水西门办事处桃花村（原成人中专）

（A块）
居住用地

其他商服（20%）、城镇住宅

（80%）。用于优化盘活土地资

产，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提升

土地价值和城市品质。



4

序号 地块名称 现状用途 规划用途

2 水西门办事处桃花村（原成人中专）

（B块）
居住用地

其他商服（20%）、城镇住宅

（80%）。用于优化盘活土地资

产，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提升

土地价值和城市品质。

（三）合法性审核情况

本项目已经通过湖南南燕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四）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地块名称、涉及地块、地块位置、投资计划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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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电子监管号 四至范围

概况 资金需求（万元）

地块类型

地块面

积（公

顷）

建筑容积

率

建筑

密度
绿化率

资金

总需求

其中专债

资金需求

1

水西门办事处

桃花村（原成

人中专）（A
块）

4305812020B00576-3

水西门办事处

桃花村（原成

人中专）（A
块）

闲置回购

用地
4.30 不高于 3

不低于 1 ≤30% ≥30% 4,938.32 4,500.00

2

水西门办事处

桃花村（原成

人中专）（B
块）

4305812020B00546-3

水西门办事处

桃花村（原成

人中专）（B
块）

闲置回购

用地
3.72 不高于 3

不低于 1 ≤30% ≥30% 4,123.60 4,000.00

3 合计 8.02 9,061.92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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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金平衡

（一）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共涉及 2宗土地，收储面积为 8.02公顷，出让面积

8.02 公顷。项目收储价格为 8,500.00 万元，项目总投资为

9,061.92万元。

1、水西门办事处桃花村（原成人中专）（A块）地块

武冈市土地储备中心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价格评估机构，对

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水西门办事处桃花村

（原成人中专）（A块）地块通过比较评估价格（7,705.00万

元）、原供应价格（8,672.31万元），两者取其低值再下调一定

幅度（约 41%），确定本项目收储价格为 4,500.00万元，考虑土

地出让前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息，确定项目总投资为 4,938.32

万元。

（1）原始供应价格

成本分

类
票据

金额（万

元）

出让价

款
8,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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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佣

金

2.41

10.00



8

12.41

交易服

务费
42.35

契税、

印花税
3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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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费 0.2

合计 8,672.31

（2）评估价格

本项目地块评估价格为 7,705.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2、水西门办事处桃花村（原成人中专）（B块）地块

武冈市土地储备中心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价格评估机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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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水西门办事处桃花村

（原成人中专）（B块）地块通过比较评估价格（6,655.00万

元）、原供应价格（7,479.72万元），两者取其低值再下调一定

幅度（约 40%），确定本项目收储价格为 4,000.00万元，考虑土

地出让前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息，确定项目总投资为 4,123.60

万元。

（1）原始供应价格

成本分

类
票据

金额（万

元）

出让价

款
7,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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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佣

金
0.71



12

10.00

交易服

务费
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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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税、

印花税
289.17

公证费 0.2

合计 7,479.72

（2）评估价格

本项目地块评估价格为 6,655.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4



15

（二）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项目总投资 9,061.92万元，其中财政配套资金 561.92万元，

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8,5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发行政府专

项债券 8,500.00万元，未来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0.00万元。

项目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资金来源
本次

拟发

行专

项债

券期

限

财政资金
已发行专项债

券金额

本次拟发

行专项债

券金额

其中：用

作资本金

金额

未来

拟发

行专

项债

券金

额

其

中：

用作

资本

金金

额

其他融

资

2025年武冈市

第三批土储债项

目 002号
9,061.92 561.92 0.00 8,500.00 0.00 0.00 0.00 0.00 5年

（三）收入和成本测算

1、项目预期收入测算依据

本项目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项目预期出让收

入暂按预估的市场价格进行计算。

本项目水西门办事处桃花村（原成人中专）（A块）、水西

门办事处桃花村（原成人中专）（B块）规划用途均为商住用地

（其中商业 20%、住宅 80%），根据武冈市土地储备项目周边

商住用地土地挂牌交易信息，选取了近年来年距离项目区域内较

近的 3个商住用地出让单价作为预测参考依据，分别为 181.48

万元/亩、142.79万元/亩、165.18万元/亩。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

出于谨慎性考虑，本项目出让价格暂定为 140万元/亩。相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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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地块如下：

地块

位置

成交

单价

（万

元/
亩）

成交资料 成交日期

武冈

市新

东路

以南

方家

岭路

以东

181.48 2025年 4
月 6日

武冈

市车

站路

以北

方家

岭路

以西

142.79 2025年 4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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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位置

成交

单价

（万

元/
亩）

成交资料 成交日期

春光

北路

以

西、

皇冠

世纪

城以

北

165.18 2023年 4
月 7日

2、项目成本测算依据

项目的主要成本为土地销售业务费用及土地计提基金等，

根据武冈市土储项目申报要求，土地计提基金包括国有土地收益

基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

节专项资金等。

（1）土地销售业务费用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68

号）：“从招、拍、挂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入中计

提土地出让业务费。一般按招标拍卖、品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地使

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的 2%比例执行。”本项目土地销售业

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2%计取。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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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政部门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

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按 5%的比例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

金。”本项目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总成交价款的 5%计取。

（3）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

《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土地出让收入

中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不得低于土地出让总价款的

5%。”本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总价款的 5%计取。

（4）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

〔2011〕1号）：“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10％用于农田水利建

设。”《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综〔2011〕62号）文件规定：“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

径，严格按照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

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

的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

同情况，按各市、县不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确定。

本办法所称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征收标准是指地方人民政府出让

土地取得的土地出让纯收益的平均值。”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土地

出让纯收益的 35%计取。根据近三年当地财政部门编制的土地

出让收支决算，本项目暂不考虑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不计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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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专项资金和基金。

（5）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

金

《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湘

人社规〔2023〕1号）：“征地拆迁补偿实施部门在划拔征地补

偿费时，应提前提取 10%的征地补偿费用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

障，并在征地公告之日起的 3个月内划拨至同级被征地农民社会

保障财政专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征地拆迁补

偿调节专项资金制度的通知》（湘政办发〔2005〕24号）：征

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包括

土地出让金、土地收益金、土地租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

用费、土地闲置费等）。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从土地有偿

使用收入中筹集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比例，但土地出让

金部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金平均收益的 5%（平均纯收益标准按

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部分不得

低于新增费收入的 10%。

本项目属于回购闲置土地，不涉及征地拆迁，不计提此项

资金。

3、项目净收入预测

根据上述收入预测依据，本项目水西门办事处桃花村（原

成人中专）（A块）地块拟在 2030年按市场价格进行出让，水

西门办事处桃花村（原成人中专）（B块）地块拟在 2029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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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格进行出让，项目收入在运营期内逐步实现，债券存续期

内净收入为 14,825.76万元，具体收入预测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预期净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合计

2025
年

2026
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土地出让净收入 14,825.76 0.00 0.00 0.00 0.00 6,871.02 7,954.74

2 预计土地出让收

入（万元）
16,847.45 0.00 0.00 0.00 0.00 7,807.98 9,039.47

出让面积（亩） 55.77 64.57
出让单价（万元

/亩）
140.00 140.00

3 计提土地收益基

金等
2,021.69 0.00 0.00 0.00 0.00 936.96 1,084.73

3.1
土地销售业务费

用（按土地出让

收入的 2%）

336.95 0.00 0.00 0.00 0.00 156.16 180.79

3.2
国有土地收益基

金（按土地出让

收入的 5%）

842.37 0.00 0.00 0.00 0.00 390.40 451.97

3.3

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资金（按土

地出让收入的

5%）

842.37 0.00 0.00 0.00 0.00 390.40 451.97

（四）项目净收益

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债券存续期内的净收益。债券存续期

内，项目预期净收入估算为 14,825.76万元。本项目净收益即可

用于融资平衡金额估算为 14,825.76万元。

（五）项目还本付息情况

本项目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额为 8,500.00万元，本次

拟发行专项债券 8,500.00万元，未来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0.00万元。发行债券期限 5年。根据 2025年 6月相同待偿期国



21

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预测，预测利率为 1.84%，债

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土地出让前的债

券利息由财政资金支付。本项目还本付息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余额 本期发行 本期还本 期末余额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2025年 7月 8,500.00 8,500.00

2026年 8,500.00 8,500.00 156.40 156.40

2027年 8,500.00 8,500.00 156.40 156.40

2028年 8,500.00 8,500.00 156.40 156.40

2029年 8,500.00 8,500.00 156.40 156.40

2030年 7月 8,500.00 8,500.00 156.40 8,656.40

合计 8,500.00 782.00 9,282.00

（六）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项目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为土地出让收入，预计用于融资

平衡的相关收益为 14,825.76万元，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

倍数为 1.60。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融资平

衡的相关收益

项目预计融资

本金

项目总预计融

资本息

预计用于融资平衡的

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

的覆盖倍数

2025年武冈市第三

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
14,825.76 8,500.00 9,282.00 1.60

综上所述，预计 2025年武冈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收

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60，项目收益完全可以覆盖融资成本。

同时，2025年武冈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融资平衡情况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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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通过湖南谨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通过。

（七）压力测试

考虑到收入因素变动对项目总融资本息覆盖倍数的影响，

分析结果见下表：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44 1.60 1.70

基于上表，收入和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感

因素，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

覆盖倍数为 1.44，能通过压力测试。

（八）现金流模拟分析

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运营收入、成本情况、偿债资金来

源，对项目申请新增债券资金情况分析，本项目现金流量表预测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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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现金流入 23,887.68 8,545.95 156.40 156.40 156.40 6,917.79 7,954.74
1.1 资本金 561.92 45.95 156.40 156.40 156.40 46.77
1.2 债券资金流入 8,500.00 8,500.00
1.3 运营净收入 14,825.76 0.00 0.00 0.00 6,871.02 7,954.74
2 现金流出 17,827.95 8,545.95 156.40 156.40 156.40 156.40 8,656.40
2.1 建设投资 8,545.95 8,545.95
2.2 债券本息 9,282.00 156.40 156.40 156.40 156.40 8,656.40
3 净现金流量 6,059.73 0.00 0.00 0.00 0.00 6,761.39 -701.66
4 累计现金流量 0.00 0.00 0.00 0.00 6,761.39 6,059.73

根据项目现金流预测表，本项目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大于 0，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风险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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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还款保障措施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专项债务应当有偿

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专项债务利息通过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不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偿

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

目收支平衡。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对地方政府

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根据《财政

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向省级财政部门

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

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

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

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

扣回。

六、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武冈市土地储备中心，负责按照土地储

备管理要求并根据土地储备规模、成本等因素，审核武冈市土地

储备资金需求，做好土地储备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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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做好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监督本地区土地

储备机构规范使用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合理控制土地出让节

奏并做好与对应的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衔接，加强对项目实施情

况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

项收入等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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